房屋买卖居间合同       合同编号：
卖方（甲方）姓名：  刘开俊__________     买方（乙方）姓名：  杨子文__________
身份证号：   413026196902098415          身份证号：   342201198705160420    
经纪机构（中介方）南京北泰房产经纪有限总公司  桥北   分公司   电话：025-  85059660  
甲方自愿将座落于南京市浦口区江畔明珠广场21幢1001室的房屋出售给乙方，该房屋建筑面积为92.92平方米，权属__产权__，字第__02052405__号，丘号   10745170-021-29   。

乙方对该房做了充分了解并愿意购买，双方就该房屋买卖事项订立本合同，共同遵守。

1、双方议定房屋成交价为（大写） 肆拾柒万 元整，(小写) 470000.00 元整。乙方付款方式：⑴签定本合同时付购房定金__壹万__元整，⑵过户时付首付款 壹拾肆万壹仟 元整(含定金)⑶余款(含贷款) 叁拾贰万玖仟 元整支付给甲方，尾款交 ／ 方_／_元整,待房屋交接完后付给甲方。

2、甲方的房屋贷款在  2009  年 10 月 12 日解押，双方定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过户，甲方房屋过户所有税、费由 乙  方承担。遇国家政策调整，税、费由_乙__方承担，双方有一方逾期不过户按违约处理。

3、中介费为房屋成交总价的2.4％，甲、乙双方各支付1.2％，计甲方伍仟陆佰元，乙方伍仟陆佰元。
4、甲方保证该房屋权属清楚、无纠纷，共有人（含隐形共有人）同意出售此房，并如实告知此前是否迁入外地户口，保证户口在__20__个工作日迁出，否则即成违约，并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甲乙双方在过户时，甲乙双方须提供此房屋过户缴纳税、费和银行贷款所需一切资料。

5、违约：⑴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按标的物的20%赔付对方。⑵自签定本合同起，甲乙双方均认可本公司经纪成功，任何一方违约应赔偿中介方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服务费用  叁仟  元。⑶乙方过户前提供全贷款资料，如因乙方银行信用有不良记录延期下款或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责任，每超一日赔付甲方该房价的２‰的违约金。⑷合同在履行中若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提出诉讼。
6、中介方认真履行甲乙双方委托的事项，亲自完成甲乙双方委托代办的各项服务，及时将委托事项办理的进展情况向委托人通报，对委托人个人资料予以保密，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
7、中介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的，与他人串通，故意隐瞒损害甲、乙方利益的,中介方如违约应赔偿甲乙双方各  叁仟  元整。
8、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乙方、中介方各执一份，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

特别约定：①本房屋内的水费.电费.物业费.垃圾费.公摊水电费.燃气费等在房屋交接当日之前的费用由甲方结清。②乙方在2009年10月12日支付给甲方玖万元整，用于甲方银行贷款的解押，剩余首付款肆万壹仟元在过户当日支付，余款叁拾贰万玖仟元想银行贷款支付给甲方。③甲乙双方在银行下款后的七日内进行房屋交接。

甲方（签字）：刘开俊      乙方（签字）：杨子文                    经纪机构（盖章）

13851939665              13813918238               经纪人：张世龙
2009年   10  月  9  日

